
镇科政函〔2023〕 03 号

关于2022年度市政策引导类计划

(软科学研究)指导性计划项目结题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2022年度镇江市软科学指导性项目，经过近一年的实施已

经到期，根据《镇江市市级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》(镇科规

〔2020〕1号) 的有关要求，现对项目结题工作安排如下：

一、结题时间

材料上报截止时间 2023 年10 月 18 日。

二、结题要求

1. 结题材料使用 A4 纸打印。按照封面、目录、“维普论

文检测系统”文稿查重检测报告、项目研究报告全文、经费使

用决算表(单位财务盖章)、参考文献、研究成果证明及其他应

用证明材料等顺序装订成册，一式一份(纸质封面，平装订)。

目录采用单面打印，研究报告正文及后续材料可以采用双面打

印。项目主管部门在纸质材料封面盖章，交市科技局政策法规

处。

2.填写《镇江市科技计划项目结题登记表》一式五份原件，

项目主管部门签署意见并盖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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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各单位高度重视软科学项目的结题工作，严格按照要求

完成结题的各项准备，如有特殊情况不能按时结题的项目，课

题组需提交情况说明，主管部门盖章并经我局批准。对无故逾

期不结题的项目，我局将根据《镇江市市级科技计划项目信用

管理办法》(镇科计(2020)8号)相关要求，将相关责任主体

失信行为记入科技项目信用管理档案。

附件：1. 2022年市软科学研究指导性计划项目表

2. 软科学研究报告参考格式

镇江市科学技术局

2023 年9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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